附件1：

关于申报“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年”纪念证的有关规定

一、从事教育工作的年限：

指解放后从事教育工作的年限，即截止到当年8月31日从事教育工作满三十周年。9月1日以后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员，不计入当年从教三十年人员范围之内。在工作期间曾经间断教育工作的，可将离开教育工作前后从事教育工作的时间累计计算。

二、工作年限计算方法：
　　1、自参加教育工作的具体日期，到发证当年8月31日，累计从事教育工作的时间达到满30年；

　　2、参加教育工作，后经组织批准被选送到师范类院校学习，毕/结业后仍从事教育工作的，其从事教育工作的时间可连续计算；先参加教育工作，后经组织批准被选送到非师范类院校学习，毕/结业后仍从事教育工作的，其从事教育工作的时间不连续计算；对于未经组织批准个人辞职进行学习的，毕/结业后仍从事教育工作的，其从事教育工作的时间从其重新从事教育工作之日计算；

3、对于受过开除工职处分或刑事处分而又重新工作的，其从事教育工作时间，按重新工作的时间开始计算。

三、人员范围：
1、在本校从事教育工作的在职的教师、干部、工勤人员；

2、在本校附属各单位从事教学、教辅工作人员。

